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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话题

【议论纷纷】

月饼“早产”，监管要当“早行人”
□斯涵涵

女生着装建议

8月31日，广西大学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主题网站“雨无声”发布的
一则“女生安全攻略”引起网友关
注。其中对于女生着装建议，“不要
穿过分暴露的衣衫和裙子，不低胸、
不露腰、不露背，防止产生诱惑”，引
起网友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本期话题】

近日，国办督查室派员赴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进行了明
察暗访，发现大方县自2015年
起即拖欠教师工资补贴，截至
2020年8月20日，共计拖欠教
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
金等费用 47961 万元，挪用上
级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34194
万元，引发广泛关注。

教育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完
善乡村教师待遇保障机制，确
保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
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

逆向的督查暗访和正向的
政策引导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
的信号——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老师。教师工资、

教育经费决不能被拖欠、挤占、
挪用。

扶贫先扶智，教育是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乡
村教师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
量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是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这些年来，贫困山区的教育
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依然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
在重要位置，着力破解结构性
缺员较为突出、素质能力有待
提升、发展通道相对偏窄、职
业吸引力不强等问题，让乡村
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他
们才能安心从教；社会保障水
平不断提升，他们才能热心从
教。一些贫困地区发生的教师

欠薪现象，表面看是财政吃紧、账
上没钱形成的窟窿，但更深层的
原因是一些地方对教育“嘴上重
视、心里轻视甚至无视”，把教育
资金当成拆东墙补西墙的头寸。
对这种错误做法，要从认识上加
以扭转，更要从制度上加以约束，
确保教师工资没人敢扣、教育经
费没人敢碰。在当前过紧日子的
大背景下，政府更应省吃俭用，多
方筹措，加强经费保障，确保各项
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不断提高乡
村教师待遇和获得感。

善待乡村教师就是善待乡村
未来。建设一支热爱乡村、数量
充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村
教师队伍，让乡村子弟接受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既是夯实脱贫
攻坚根基之所在，也是迈向乡村
振兴之所系。

善待乡村教师
就是善待乡村未来

□王新明 向定杰

近日，有市民在贵港市华
隆超市凤凰店发现，当地一家
公司生产的一款大西园月饼，
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为今年9
月10日，属于“早产”月饼。该
公司回应称，此事系新职员调
动喷码日期时出现手误所致。

（9月7日《南国早报》）

事情发生后，涉事企业大
西园食品有限公司发布公告，
径直将“早产”月饼的锅甩到新
职员身上，然而，这个借口实在
经不起推敲：何为新职员？是
入职一年还是入职一个月？新
职员为何能够担负起标注生产
日期的重任？新职员标注错
误，为何没有其他任何人发
现？这究竟是偶然性手误还是
习惯性“早产”？

如果该公司所言不虚，此
事确系新职员调动喷码日期时
出现手误所致，这也暴露了该公
司的管理漏洞。作为一个多年
生产品牌月饼的企业，理应具备
一整套严格的质检制度与管理
流程，月饼“早产”、一路绿灯进
到超市销售，说明该企业内部
的管理水平低下，亟待整改。

而公众更担心的是，月饼

“早产”是某些企业的惯性潜规
则。要知道，9 月 10 日是教师
节，一些单位和个人会把月饼
作为节日礼物馈赠亲友，而不
久之后又是国庆、中秋佳节双
至，正是月饼畅销旺季，一些不
良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任意
标注生产日期、随意延长保质
期、肆意涂改过期商品日期再
销售的现象早已存在，并不鲜
见，民众颇有啧言。

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
定，不得销售过期商品，不得篡
改产品生产日期，违规者将予
以严惩。商品生产日期是质量
合格的明示，也是对消费者的
信用承诺。“早产”月饼说明产
品质量、企业信用出现问题，会
影响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健康。
对此，相关企业不能顾左右而
言他。

前几年曝出某品牌月饼回
炉再造的新闻让人记忆犹新，
后怕不已。尽管近年来有所收
敛，但篡改日期依然是某些行
业的潜规则，不良企业、经销商
获得了非法暴利，公共健康却
遭受严重威胁，市场秩序和法
律威严也遭受严重挑衅。这也
是此起月饼事件引发强烈关注

的原因：还有多少月饼“早产”或
“节后再生”？还有多少消费者食
用了不安全食品而不自知？谁来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月饼“早产”不能任由厂家商
家，自说自话，当地部门要查明事
件真相，对“早产”月饼“验明正
身”，对广大的消费者有个明确交
代，加大违法成本，查处不合格厂
家商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以此为鉴，各地监管部门要
承担起食品安全的监管责任，要
改变事后补救的单一方法，要跑
在市场前面，担当起“早行人”。
即在月饼旺季到来之前，就要对
月饼的厂家、商家进行备案、检
查，兵分多路，开展生产原料、卫
生条件、市场销售等诸多环节的
抽检巡查，强化相关监管力度，提
前给月饼生产商家打预防针，一
旦发现原料、生产条件不达标，立
即果断进行依规处理，把问题月
饼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造成巨
大浪费，也避免对市场、对消费者
造成更大负面影响，也让一些不
负责、不诚信甚至不守法规的人
明白，依法办事、诚实守信、尊重
消费者利益才是一个企业行稳致
远之道，切莫自毁品牌，见利忘
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发展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是
促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构建服
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重要
举措，有利于加快培养高层次创新
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如果就
读非全日制的学生毕业后反而发
现他们以本科生的学历找工作还
容易些，努力考取的硕士学位竟成
了就业的绊脚石，那么不仅是他们
自身的权益，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
严肃和公正都将受到损害。

——中国教育报：《“非全”硕
士就业不应被歧视》

要想真正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就需要长期扎根乡村，同时需要拥
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教师。但是如
何做到这一点？显然不能只采取
计划模式，要求某些人必须长期在
乡村学校从教，而不考虑个人自身
发展诉求。从现实出发，应采取计
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在培养及
就业时就采取定向模式。

——北京青年报：《本土化乡
村教师重在“精准培养”》

家长送孩子上大学需辩证看待
□刘天放

9月5日，陕西西安。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的大一新生将报
到，学校设独立新生奖，凡报到
当天无家长陪同独自报到的新
生，都将获学校发的证书和文
化衫。校方称可鼓励新生独立，
也防人员聚集。

（9月6日《澎湃新闻》）

每年这个时段，国内各高
校都在忙着迎新，而此时，“是
否该送孩子上大学”总被热议。
数年前有报道称，一位新生入
学时，由 20 多位家人护送，此
消息顿时“雷倒”众人。的确，近
年来新生入学的队伍中，不仅
有父母，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甚
至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步履蹒
跚地前来。有人称，家长浩浩荡

荡“护送”新生入学是一种溺爱，
不利于孩子成长，甚至认为送孩
子上大学是“犯贱”。

于是，社会上逐渐有了一
种共识，即但凡孩子到学校报
道，如果有家长相伴，就认为这
是家长在溺爱孩子，不愿撒手
让孩子养成独立意识。不过，时
代在变，如果说在二三十年前，
送孩子上大学，是因为家长不
放心孩子独自远行还可以理
解，但如今，这样的理由恐怕站
不住脚了。因为随着生活条件
改善，见识的增加，送孩子上大
学不仅是家长不放心，更有一
种仪式感，家长还可以借机旅
游一番，看看外面的世界。

事实上，不仅中国家长愿意
送孩子上大学，连十分强调培养

独立意识的欧美等国家也不例外。
笔者在国外访学期间，曾见过众多
外国学生的家长在孩子入学或和毕
业时，驾车前来“助兴”的场面。期
间，校园里到处是家长，停车场停满
了私家车，开学典礼现场也坐满了
家长和亲属。那阵势绝不亚于中国
高校的入学场面，甚至略胜一筹。

以前，家长送孩子上大学有
替孩子“跑腿”之嫌，但如今这样
的情况不常见了。再回到西安这
所高校为独自报到新生发独立奖
这件事，既然家长陪孩子报到并
不总是溺爱，那么出台这样的措
施显然没有多大意义。由此，应当
辩证看待家长送孩子上大学。父
母陪伴的新生未必缺乏独立性，
而独自来报到的新生也未必不是
娇生惯养，不能一概而论。

观点
1+1

日前，不少佛山顺德街坊的朋
友圈里都流传着这样一张照片：一
位阿婆脖子上被挂牌在超市门口示
众，上面写着“小偷，第三次偷。”据
超市负责人介绍，身上挂牌的这个
行为是经过家人和老人家同意的，
目的是为了警示其他的小偷，不要
再来光顾这家店。

（9月7日《央广网》）

“本人同意”不是理由
□王琦

如果本人同意，超市就可以随便
对小偷挂牌示众吗？答案是否定的。

挂牌示众涉嫌侮辱罪，即使用
暴力或者以其他方法，公然贬损他
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一般情况
下，侮辱罪属于自诉案件，告诉的才
处理，需要自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才会受理。本人同意挂牌示
众，可以视为当事人放弃自诉权
利。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解释》同时规定，严重危害社会
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也就是
说，即使本人放弃自诉，一些符合例
外情形的侮辱行为还是会由自诉变
公诉，肇事者依然会受到法律制裁。

同时，挂牌示众有悖法治精神，
属于违法行为。《宪法》第 38 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
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
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
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
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
由。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
然侮辱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
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
以下罚款。本人是否同意，并不会改
变挂牌示众违法的事实。

对于超市来说，频繁被盗的确
是一件苦恼的事情，不过，抓到小偷
后，应当通过报警等正当方式进行
处理。至于超市的损失，应该通过
调解或诉讼予以索赔，而不是用挂
牌示众来快意恩仇。

“为老不尊”也该反思
□关东客

“挂牌示众”，这是一种来自民
间的惩罚措施。但在日益强调人身
权、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今天，这种带
有侮辱性质的处理方式被认为有悖
于文明，有悖于法治，所以采取这种
方式来对小偷进行惩罚的越来越
少。但是，依然有不少人在处理小
偷的问题上会选择这种兼具羞辱和
惩罚的方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让一个老
年阿婆“挂牌示众”很显然触动了公
众对老年人的同情心，这当然凸显
了我们社会上“善”的一面。但与此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起“挂牌示
众”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为老不尊”
的困境。透过超市人员的介绍，我
们可以知道这个阿婆已经不是第一
次在超市实施偷盗行为，而且在民警
教育之后更是宁愿接受“挂牌示众”
也不交纳罚款，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
水烫的样子。类似这种“倚老卖老、
为老不尊”的现象在这个社会上其
实也并不少见，但如何处理这种病
态的现象还真没有太好的办法。

超市“挂牌示众”与文明有悖，我
们当然应该谴责。但阿婆的“为老
不尊”，同样需要进行批判。一个健
康和文明的社会，应该向“挂牌示众”
说不，也应该向“为老不尊”说不。

“挂牌示众”

@夏微凉：基于对以往案例的
统计，基于现实犯罪逻辑，我们得客
观承认，广西大学给女学生的“安全
建议”，是成立的、有效的。并且要
看到，这只是一份“建议”，而非动用
学校行政权力而实施的“规定”。大
学为了女学生的安全而给出衣着

“建议”，不该动辄得咎。

@锦年：包括“着装建议”在内
的，任何出于善意的，捍卫女性安全
的技术策略建议，同样该得到理解
和包容。动不动以严苛的“政治正
确标准”对之审查，很可能会让那些
坦诚的谏言者噤若寒蝉，从最终结
果来说，这对于女性群体反而是不
利的。

@小拇哥：广西大学这份“着
装提示”，基本还是合乎“女性自我
保护”通行经验的。如果说其中有
所欠妥，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

“防止产生诱惑”的表述。遗憾的
是，如今“如何正确维护女生安全”
的话题，反倒无人关注了。

学前教育立法
教育部9月7日在其官网发布

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
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意见稿”包括9章75条，内容涉及
幼儿园的规划与举办、保育与教育、
学前儿童、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管
理与监督、投入与保障等多个方
面。你怎么看？

【下期话题】


